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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長照服務人員認證/更新/補換發及登錄辦理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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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、高雄市長照服務人員認證/更新/補換發及登錄辦理應檢附資料表 

申請項目/檢附項目 認證 
認證

更新 

補/換發認證 
登錄 

遺失 損壞 

認證/更新/補換發申請書(含相片與身分證明影本) ● ● ● ●  

近 3 個月內 1 吋半身脫帽照片 2 張 ● ● ● ●  

符合資格證明文件(正本及影本) 

★詳如長照人員認證資格及應備文件表 
●     

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共同課程訓練(L1)-學習證明文件

(正本及影本) 
●     

高雄市政府或衛生福利部個案管理培訓課程證明文件

影本(個案管理師) 
●     

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  ●    

屆期之長照服務人員證明卡  ●    

損毀之長照服務人員證明卡    ●  

變更姓名者需檢附個人戶籍謄本正本(含註記)   ●   

具結書   ● ●  

認證費用新台幣 100元整 

★ 如以繳款單繳款者收到規費繳納書後 7日內完成繳

款新台幣 100 元整 

● ● ● ●  

認證資料需郵寄寄回者應自行備妥信封 1 組(足額掛號

郵資與信封(收件人地址請填妥)1 只) 
● ● ● ●  

登錄或註銷申請書     ● 

長照服務機構出具登錄之服務證明文件(須含到職服

務日期、機構及負責人用印)。 
    ● 

~ 注意事項 ~ 

一、 承辦窗口說明： 

護理之家、居家護理所：鄭小姐 7131500#3459 

居家式長照機構：游小姐 7131500#3659。 

社區日照中心、家托：王筠瑋 7131500#3563 

養護(長照)中心、診所、公會及其他服務單位、個人申請：王小姐 7131500#3357  

二、 長照人員認證證明文件有效期間為6年。 

三、 有繼續從事長照服務必要者，應於有效期限屆滿前6個月內，提出申請認證更新。 

四、 逾有效期限申請更新者，應提供以申請更新日前六年內完成之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。 

五、 長照人員應自認證證明文件生效日起，每6年接受繼續教育專業相關課程，積分需達120點以上。 

六、 長照機構應於長照人員提供服務前，提出申請長照人員登錄。 

七、 申請長照人員認證者，收取規費新臺幣100元。 

（一） 所需繳納費用為新台幣 100 元整，係依「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及長期照顧服務

機構設立許可證書費用收費標準」。 

（二） 繳款通知書建議於高雄銀行繳納(免手續費)，其餘繳款方式手續費(10 元)請自行負擔。 

八、 因故無法親自辦理，應詳填委託書；受託代辦人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辦理。 

九、 辦理之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(國定例假日休息) 上午08:30-12:00、下午13:30-17:30。 

十、 請備齊上述文件申請，以利審核作業，若檢附文件有缺漏時，請恕退件並重新提出申請。 



  110 年 11 月 11 日 

高雄市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辦理認證/補、換發及更新登記申請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申請人 

姓名 

             
性別 

□男 

□女 

出生

日期 
   年  月   日 *近三個月內二張 

1吋正面半身照 
*第一張黏貼處 
*第二張夾於申請
書上面 聯絡電話 

手機： 

市話： 
身份證字號 

 

電子信箱 
(認證規費需以繳款單繳

款務必填寫電子信箱) 

 

 通訊地址 
 

最高學歷 

□無 □國小 □國中 □高中

(職) 

□專科 □大學 □碩士 □博士 

申請 

項目 

□認證 □補發 □換發 

□認證證明更新(認證證明效期屆

滿) 

職類 

(證書字號 / 技術證號) 

                    類 

(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    號/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執業機構 

(機關用印) 
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機關用印)電話： 

機構地址： 

原長照認證 

證明字號 
          長照         字 第                    號 
(申請補發/換發/更新認證，請填入原認證證明之字號) 

長照服務 

人員類別 

請勾選以下項目： 

□照顧服務員□居家服務督導員□家庭托顧服務員□生活服務員□社會工作師□社會工作人員□

教保員□醫事人員 □照顧管理專員 □照顧管理督導 

□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長期服務相關計畫之個案評估、個案管理及提供服務人員(         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計畫) 

 

 

身分證正面影本浮貼處 

(原長照認證正面影本浮貼處) 

 

 

身分證反面影本浮貼處 

(原長照認證反面影本浮貼處) 

檢附文件 

及費用 

(請勾選確認) 

□申請書 □具結書 □資格證書文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「長期照護專業人力共同課程訓練」學習證明文件 □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

□高雄市政府或衛生福利部個案管理培訓課程證明文件(個管師) 

□最近三個月內 1吋半身照片 2張 □繼續教育之證明文件 

□原領長照認證證明文件 □委託書□費用 100元 

*填寫資料若有塗改處，請於塗改處加蓋申請人印章*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章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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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長期照顧服務人員辦理認證證明補、換發 

具結書 
 

本人               因故不慎□遺失 □損壞 長照服務人

員證明文件(證明字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， 申

請□補發□換發 長照服務人員證明，原長照服務人員證明

作廢。 

以上所言屬實，如有虛偽，本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並拋棄

任何抗辯權利，且同意取消認證資格。特此具結。 

 

此致 

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

 

 

立具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身分證字號： 

 

聯絡電話： 

 

地址：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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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10 年 11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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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長期照顧服務人員登錄或註銷申請書 

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機構全銜 

（請蓋機構印章） 

機構 

負責人 

(用印或簽名) 
業務 

負責人 

(用印或簽名) 

機構地址 

 

申請人 （簽章） 

登錄人數  

註銷人數  

聯絡電話  手機  

檢附文件 

□ 申請書 

□ 長照服務人員認證證明文件(長照小卡-影本) 

□ 長照服務機構出具登錄人員之服務證明文件 

(須含到職服務日期、機構及負責人用印) 

□ 長照服務機構出具註銷人員之離職證明文件 

(須含離職日期、機構及負責人用印) 

備註 □ 衛生福利部長照機構暨長照人員相關管理資訊系統

完成登打登錄(註銷)申請 

      資料填寫若有塗改處，請於塗改處加蓋申請人印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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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10 年 11 月 11 日 

 

 


